
证券代码：600186       证券简称：莲花味精       公告编码：2015—055 

 

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《长江商报》记者近日发表题为《莲花味精被曝骗取 5000 万

出口退税》的报道。 

2、上述报道与事实不符。 

一、传闻简述 

《长江商报》记者近日发表题为《莲花味精被曝骗取 5000 万出

口退税》的报道，文中指公司“涉嫌骗取国家约每年 5000 万出口退

税，并且曾为避免 ST 将每吨味精虚增 300 美元卖给客户，后再返还，

以虚增利润”，文中还有涉及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报道等。公司董事会

经认真自查，认为上述报道与事实不符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1、媒体报道中所述：“公司涉嫌骗取国家约每年 5000 万出口退

税，并且曾为避免 ST 将每吨味精虚增 300 美元卖给客户，后再返还，

以虚增利润”，公司澄清声明如下： 

根据财税〔2014〕150 号文件规定和海关颁布的商品归类指导意

见，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味精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%，我公司出



口产品符合海关规定的出口味精类别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出口退

税政策。同时，我公司出口的味精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商检和报送程

序，不存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。 

为了开拓中亚市场，我公司与哈沙克斯坦沈那伯商行签订海外广

告代理协议，对莲花系列产品在哈沙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

克斯坦等中亚五国进行广告宣传，哈沙克斯坦沈那伯商行对我公司开

具广告费发票，我公司支付哈沙克斯坦沈那伯商行的款项属于广告

费，列入销售费用。我公司在出口业务中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

和与客户签订的购销协议执行，不存在虚增利润现象。 

2、媒体报道中所述：“夏建统并不想发展味精事业，他只不过是

在资本炒作”，“夏建统的资本意图逐渐明朗，其一方面欲以 41 亿元

价格向索芙特出售账面价值仅 2.6 亿元的天夏科技，另一方面则想斥

资 13 亿加码莲花味精，上演了资本连环套游戏”，公司澄清声明如下： 

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《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生

物和发酵高科技园区项目、30 万吨植物营养和土壤修复产品工程、

第四代调味品和高端健康食品工程、O2O 线上线下销售体系和移动健

康服务终端系统及偿还借款等，前三个项目既有公司原有业务的延

伸，又有适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实业项目。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充分

发挥自身多年积淀的技术优势、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，并结合公司目

前的发展现状，积极实施优化产业布局、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型发展战



略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公司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

力保障，并不存在文中所说“资本炒作”的现象。 

公司与索芙特是完全不同的上市公司，二者基于各自的发展战略

拟定不同的非公开发行方案，不存在互为条件的发行方案。 

3、媒体报道中所述：“试水 O2O 被指有些过时”，公司澄清声明

如下： 

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的消费

渠道和消费理念都发生了完全有别于传统消费模式的变化，进而引发

了商业企业、制造业企业在营销模式和商业生态等方面的转变。公司

O2O 项目是以建立个性化的智慧健康服务大平台为基础，向客户提供

个性化健康饮食服务为核心理念，将线上购物平台和线下主题店、体

验店和社区便利店网络相结合，建立产品可视化、质量可记录、安全

可追溯、责任可追究、流向可追踪、物流零库存、服务平台化的智慧

型农业服务新模式。公司是在互联网+的背景下，继续扩大农副产品

深加工的领域建设，扩大公司的销售渠道建设。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，请广

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


